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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提名委員會額外成員

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委任執行董事羅婷
婷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鵬先生各自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。

聯交所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發佈企業管治守則的若干變動。該等變動
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生效。委任之目的乃為分別符合新守則條文第B.3.5
條及上市規則第 3.27A條。

董事會認為，憑藉羅婷婷女士及李大鵬先生的經驗及背景，彼等將為提名委員
會帶來新的見解，使其可更有效地履行其職能。

承董事會命
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郭英成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郭英成先生、麥帆先生、李海鳴先生、郭曉群先生、
羅婷婷女士、宋偉先生及劉立好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饒永先生、張儀昭
先生、劉雪生先生及李大鵬先生。


